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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百奥赛图（北京）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百奥赛图”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已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上市委员

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5〕2296 号）。

《百奥赛图（北京）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

网站（中国证券网，网址 www.cnstock.com；中证网，网

址 www.cs.com.cn；证券时报网，网址 www.stcn.com；

证券日报网， 网址 www.zqrb.cn； 经济参考网， 网址

www.jjckb.cn； 中 国 金 融 新 闻 网 ， 网 址 www.

financialnews.com.cn；中国日报网，网址 cn.chinadaily.

com.cn）披露，并置备于发行人、上交所、本次发行保荐人

（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的住所，供公众查

阅。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A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 1.00元

发行股数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4,750.0000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

约为 10.63%，本次发行全部为发行新股，不涉及公司股东公开发售

股份

本次发行价格 26.68元 /股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员工参

与战略配售情况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通过中金百奥赛图 1 号员工参与

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中金百奥赛图 1 号资产管

理计划”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参与战略配售的数量为 455,772 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0.96%，认购金额为 12,159,996.96元。中金百奥

赛图 1号资产管理计划本次获配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参与战略

配售情况

保荐人子公司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参与跟投的保荐人相关

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财富” ）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为 1,900,000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4.00%，获配金额为

50,692,000.00元。 中金财富本次跟投获配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24个月

是否有其他战略配售安排 是

发行前每股收益

0.06 元（按 2024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收益

0.05 元（按 2024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盈率 519.12倍（每股发行价除以发行后每股收益）

发行市净率 5.86倍（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2.23 元 （按 2025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4.56元 （按 2025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

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

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战略投资者、网下投资者以及已开立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账户并开通科创板交易的境内自然人、 法人等科创板市场投资

者，但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禁止参与者除外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募集资金总额（万元） 126,730.00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万元） 114,405.93万元

发行费用（不含税）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 12,324.07万元，包括：

1、保荐承销费用：9,850.00 万元，保荐承销费率参考市场承销费率

平均水平，经双方友好协商确定；

2、审计及验资费用：901.58万元，依据承担的责任和实际工作量，以

及投入的相关资源等因素确定，按照项目进度分阶段支付；

3、律师费用：924.53万元，参考本次服务的工作量及实际表现、贡献

并结合市场价格，经友好协商确定，按照项目进度分阶段支付；

4、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564.15万元；

5、上市相关的手续费等其他费用：83.81万元。

上述各项发行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金额，含税金额 = 不含税金额×

（1+6%）。 相较于招股意向书，根据发行情况将印花税纳入了发行

手续费及其他费用。 印花税税基为扣除印花税前的募集资金净额，

税率为 0.025%。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 百奥赛图（北京）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王永亮 联系电话 010-56967601

保荐人（主承销商）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010-89620566

发行人：百奥赛图（北京）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12

月

4

日

百奥赛图（北京）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招股说明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扫描二维码查阅公告全文

纳百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纳百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７９１．７４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

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

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

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５

〕

２１０１

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

销商）为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

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

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

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将通过网下初步

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２

，

７９１．７４

万股，占发行后公司

总股本的

２５．００％

，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

开发售股份。 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１１

，

１６６．９６

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５５８．３４８０

万股，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

２０．００％

。 其中，本次发行的保荐人相关子公司跟投

（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

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

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企

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

等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

权平均数孰低值，本次发行的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

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初始跟投数量为本次发行

数量的

５．００％

，即

１３９．５８７０

万股；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５．００％

， 即

４１８．７６１０

万

股，且认购金额合计不超过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５６３．３９２０

万股，

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

行数量为

６７０．００００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

量的

３０．００％

。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

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

回拨情况确定。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将

在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Ｔ＋２

日）刊登的《纳百川新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

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

次发行申购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

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５

日（

Ｔ－１

日，周五），

１４

：

００－

１７

：

００

；

２

、网上路演网址：全景路演（

ｈｔｔｐｓ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及主承销商相关人

员。

本次发行的《纳百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

证监会指定的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

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

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经济参考网，网址

ｗｗｗ．ｊｊｃｋｂ．ｃｎ

；中国金融新闻

网，网址

ｗｗｗ．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ｎｅｗ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日报网，网址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ｃｏｍ．ｃｎ

）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纳百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４

日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摩尔线程智能科技 （北

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摩尔线程”“公司”“本公

司” 或“发行人”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2025 年

12 月 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

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

网站 （中证网，https://www.cs.com.cn/； 中国证券网，

https://www.cnstock.com/； 证 券 时 报 网 ，https:

//www.stcn.com/； 证券日报网，http://www.zqrb.cn/；

经济参考网：http://www.jjckb.cn/）披露，并置备于发行

人、上交所、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摩尔线程

（二）扩位简称：摩尔线程

（三）股票代码：688795

（四）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470,028,217股

（五）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70,000,000 股，均为新

股，无老股转让

二、投资风险提示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5 号———科创成长层》，上市时未盈利的科创板公司，自

上市之日起纳入科创成长层。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摩尔线程

尚未盈利，自上市之日起将纳入科创成长层。

普通投资者参与科创成长层股票或者存托凭证交易

的，应当符合科创板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要求，并按照上海

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在首次参与交易前以纸面或者电子形

式签署《科创成长层风险揭示书》，由证券公司充分告知相

关风险。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

称“新股” ）上市初期的投资风险，提醒广大投资者充分了解

交易风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具体而言，上市初期的风险包

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

（一）涨跌幅限制放宽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2023 年修订），科

创板股票交易实行价格涨跌幅限制， 涨跌幅限制比例为

20%。 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的股票上市后的前 5 个交易日不设

价格涨跌幅限制。 科创板股票存在股价波动幅度较剧烈的风

险。

（二）流通股数量较少

上市初期， 原始股股东的股份锁定期主要为 36 个月或

12 个月， 保荐人相关子公司跟投股份锁定期为自公司上市

之日起 24个月，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

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战略配售投资者认

购股份限售期为 12 个月， 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股份数量的

部分比例限售期为 6 个月或 9 个月。 除上述锁定之外，公司

实际控制人张建中及其一致行动企业南京神傲，张建中控制

的企业杭州华傲、杭州京傲、杭州众傲，以及公司间接持股的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亦出具了延长股份锁定

期的相关承诺，具体请参见本公司上市公告书“第八节重要

承诺事项” 之“一、相关承诺事项” 之“（一）关于股份锁定、

持有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相关内容。

本公司发行后总股本为 47,002.8217 万股，其中本次新

股上市初期的无限售流通股数量为 2,938.2386 万股， 占本

次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6.25%。 公司上市初期流通股数量

较少，存在流动性不足的风险。

（三）与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比较

截至 2025 年 11 月 19 日（T-3 日），主营业务及经营

模式与发行人相近的可比上市公司市销率水平具体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T-3日股票

收盘价

（元 /股）

市值

（亿元）

2024年营业收入

（亿元）

对应市销率

（倍）

688041.SH 海光信息 213.03 4,951.54 91.62 54.04

688256.SH 寒武纪 1,332.00 5,616.85 11.74 478.25

300474.SZ 景嘉微 72.88 380.88 4.66 81.67

NVDA.O 英伟达 186.52 45,324.36 1,304.97 34.73

AMD.O AMD 223.55 3,639.49 257.85 14.11

QCOM.O 高通 166.11 1,779.04 389.62 4.57

算术平均值 111.23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数据截至 2025 年 11 月 19 日（T-3 日）。

注 1：以上数字计算如有差异为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造成。

注 2：英伟达、AMD、高通对应各指标均以美元计价。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规定，发行人尚未盈

利的，可以不披露发行市盈率及与同行业市盈率比较的相关

信息，但应当披露市销率、市净率等反映发行人所在行业特

点的估值指标。 因此，本次发行选择市销率作为估值指标。

本次发行价格对应的市销率为：

（1）104.26 倍（每股收入按照 2024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

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营业收入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

本计算）；

（2）122.51 倍（每股收入按照 2024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

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营业收入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

本计算）。

本次发行价格 114.28 元 / 股对应的发行人 2024 年摊

薄后静态市销率为 122.51 倍，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 2024 年

静态市销率平均水平，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

来损失的风险。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

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

（四）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

科创板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有可能会

产生一定的价格波动风险、市场风险、保证金追加风险和流

动性风险。 价格波动风险是指，融资融券会加剧标的股票的

价格波动；市场风险是指，投资者在将股票作为担保品进行

融资时， 不仅需要承担原有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还

得承担新投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 并支付相应的利

息；保证金追加风险是指，投资者在交易过程中需要全程监

控担保比率水平，以保证其不低于融资融券要求的维持保证

金比例；流动性风险是指，标的股票发生剧烈价格波动时，融

资购券或卖券还款、融券卖出或买券还券可能会受阻，产生

较大的流动性风险。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摩尔线程智能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建中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湖街道望京国际研发园 I 座

3层

联系电话：010-5259�9766

联系人：薛岩松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8号中信证券大厦

联系电话：010-6083�8577

联系人：周哲立

发行人：摩尔线程智能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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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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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4

日

摩尔线程智能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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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已立案受理，尚未开庭；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本次诉讼系公司为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而进行的正当法律举

措，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偿债能力无重大不利影响。 上述诉讼事项尚未开庭审理，公司暂

无法准确判断对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公司将根据案件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武汉地悦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地悦” ）近日收到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受

理法院” ）出具的受理通知书[（2025）鄂0114行初136号]等相关法律文件，武汉地悦因行

政协议纠纷起诉武汉市蔡甸区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蔡甸区资建局” ）。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1、案件各方当事人：

原告：武汉地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被告：武汉市蔡甸区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

2、案件事由：行政协议纠纷

2019年12月31日，蔡甸区资建局与武汉地悦签署《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约定由武汉地悦受让位于蔡甸区蔡甸大街与西环路交汇处以西（张湾街太山村）宗地编号

为P(2019)130号地块（以下简称“《130号地块出让合同》” ）。 《130号地块出让合同》签

订后，武汉地悦已按约支付全部土地出让金及税费，但蔡甸区资建局作为出让人未按合同

约定履行向武汉地悦交付符合法律规定的项目地块之义务。武汉地悦因项目地块持续被压

占多次催告、沟通未果，故为维护公司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以解除土地出让合同、收回压

占地块土地出让价款、获赔逾期交付违约金及相应损失。

3、诉讼请求：（1）解除武汉地悦与蔡甸区资建局于2019年12月31日签署的《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鄂WH(CD)-2019-00044）；（2）判令蔡甸区资建局

收回武汉地悦未能顺利开发的地块部分，同时向武汉地悦返还收回地块部分对应的土地出

让金人民币361,476,651.8元 （大写： 叁亿陆仟壹佰肆拾柒万陆仟陆佰伍拾壹元捌角）；

（3）判令蔡甸区资建局赔偿武汉地悦损失共计712,831,957.3元（大写：柒亿壹仟贰佰捌

拾叁万壹仟玖佰伍拾柒元叁角）（以蔡甸区资建局收回土地须支付的土地出让金人民币

361,476,651.8元为基数自2020年4月22日起至蔡甸区资建局实际退还土地出让金之日止

按照每日千分之一的标准赔偿武汉地悦损失，暂计至2025年9月15日）；（4）判令蔡甸区资

建局赔偿武汉地悦已经缴纳的税金共计14,639,804.4元（大写：壹仟肆佰陆拾叁万玖仟捌

佰零肆元肆角）；（5） 判令蔡甸区资建局赔偿武汉地悦已经缴纳的配套费共计7,380,716

元（大写：柒佰叁拾捌万零柒佰壹拾陆元）；（6）本案诉讼费由蔡甸区资建局承担。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

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诉讼系公司为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而进行的正当法律举措， 对公司日常生产经

营、偿债能力无重大不利影响。上述诉讼事项尚未开庭审理，公司暂无法准确判断对本期利

润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公司将根据案件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1、受理通知书；

2、民事起诉状。

特此公告。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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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中金岭南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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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简称：中金转债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金转债”赎回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中金转债” 基本情况

（一）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181号文核准，公司于2020年7月20日公开发行了38,000,0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

面值100元，发行总额380,000万元，期限6年。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利率为：第一年0.20%、第二年0.40%、第三年0.60%、第四年1.00%、第五年

1.50%、第六年2.00%。

（二）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深证上[2020]703号文同意，公司380,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0年8月14日起在深

交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中金转债” ，债券代码“127020.SZ” 。

（三）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有关规定和《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

定，公司该次发行的“中金转债” 自2021年1月25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4.71元/股，最新转股价格为4.29元/股。“中金转

债” 历次转股价格调整如下：

因公司2020年度权益分派，“中金转债” 的转股价格自2021年6月18日起，由4.71元/股调整为4.63元/股。

因公司2021年度权益分派，“中金转债” 的转股价格于2022年6月14日起，由4.63元/股调整为4.54元/股。

因公司2022年度权益分派，“中金转债” 的转股价格于2023年6月28日起，由4.54元/股调整为4.44元/股。

因公司2023年度权益分派，“中金转债” 的转股价格于2024年7月9日起，由4.44元/股调整为4.38元/股。

因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中金转债” 的转股价格于2025年6月26日起，由4.38元/股调整为4.29元/股。

二、“中金转债” 赎回条款与触发情况

（一）赎回条款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规定，“中金转债” 的有条件赎回条款如下：

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

司债券：

1.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内， 如果公司A股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

（含130%）；

2.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转股余额不足人民币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二）赎回条款触发情况

自2025年9月30日至2025年10月30日，公司股价已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中金转债” 当期转股价格4.29元/股的130%（即

5.58元/股），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约定，已触发“中金转债” 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2025年10月30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中金转债” 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行使“中

金转债” 的提前赎回权利，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对赎回登记日登记在册的“中金转债” 全部赎回。

同时，为确保本次“中金转债” 提前赎回事项的顺利进行，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及相关部门负责办理本次“中金转债” 提前赎回的全

部相关事宜。

三、赎回实施安排

（一）赎回价格及其确定依据

根据《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约定，“中金转债” 赎回价格为100.70元/张（含息、含税）。 计算过程如下：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A=B×i×t/365

IA：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2025年7月21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2025年11月26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每张债券当期应计利息IA=B×i×t÷365=100×2.00%×128÷365≈0.70元/张

每张债券赎回价格=债券面值+当期应计利息=100+0.70=100.70元/张。

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 ）核准的价格为准。公司不对持有人的利息所

得税进行代扣代缴。

（二）赎回对象

截至赎回登记日（2025年11月25日）收市后在中国结算登记在册的全体“中金转债” 持有人。

（三）赎回过程

1.“中金转债” 于2025年10月30日触发有条件赎回条款。 公司于当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

“中金转债” 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行使“中金转债” 的提前赎回权利，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对赎回登记日登记在册的

“中金转债” 全部赎回。 同时，为确保本次“中金转债” 提前赎回事项的顺利进行，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及相关部门负责办理本次“中金转

债” 提前赎回的全部相关事宜。

2.�根据相关规则要求，公司于2025年10月3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了《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前赎回“中

金转债”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97），并自2025年11月1日起至赎回日（2025年11月26日）前每个交易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了

关于提前赎回“中金转债” 的提示性公告，告知“中金转债” 持有人本次“中金转债” 赎回的相关事项。

3.� 2025年11月20日为“中金转债” 最后一个交易日，2025年11月25日为“中金转债” 最后一个转股日，自2025年11月26日起“中金转

债” 停止转股。

4.� 2025年11月26日为“中金转债” 赎回日。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全额赎回截至赎回登记日（2025年11月25日）收市后在中国结

算登记在册的“中金转债” 。

2025年12月1日为发行人（公司）资金到账日（到达中国结算账户），2025年12月3日为赎回款到达“中金转债” 持有人资金账户日，

“中金转债” 赎回款通过可转债托管券商直接划入“中金转债” 持有人的资金账户。

四、赎回结果

根据中国结算提供的数据，截至赎回登记日（2025年11月25日）收市后，“中金转债” 尚有41,971张未转股，本次赎回“中金转债” 的数

量为41,971张，赎回价格为100.70元/张（含当期应计利息，当期年利率为2.00%，且当期利息含税）。 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国结算核准的

价格为准，本次赎回共计支付赎回款4,226,479.70元（不含赎回手续费）。

五、赎回影响

公司本次赎回“中金转债” 的面值总额为4,197,100元，占发行总额的0.1105%，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产生重大

影响， 亦不会影响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正常使用。 本次赎回完成后，“中金转债” 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 截至赎回登记日

（2025年11月25日）收市，公司总股本因“中金转债” 转股累计增加871,487,131股，短期内对公司的每股收益有所摊薄。

六、摘牌安排

自2025年12月4日起， 公司发行的 “中金转债”（债券代码：127020） 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中金转债” 摘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31）。

七、股本结构变化

截至赎回登记日（2025年11月25日），“中金转债” 累计转股871,487,131股，公司总股本因“中金转债” 转股累计增加871,487,131

股。 因总股本增加，短期内对公司的每股收益有所摊薄。 公司最新股本情况如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2020年12月31日 2025年11月25日

数量 比例 可转债转股数量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299,384 0.04% 0 -1,243,134 -1,243,134 56,250 0.00%

高管锁定股 1,299,384 0.04% 0 -1,243,134 -1,243,134 56,250 0.00%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3,568,385,943 99.96% 871,487,131 1,243,134 872,730,265 4,441,116,208 100.00%

三、股份总数 3,569,685,327 100% 871,487,131 0 871,487,131 4,441,172,458 100.00%

注：本次变动前股本为截至2020年12月31日的股本情况，本次变动后股本为截至2025年11月25日（赎回登记日）的股本情况。

八、联系方式

1.�咨询部门：公司证券部（董事会办公室）

2.�联系电话：0755-82839363

九、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出具的股本结构表；

2.�中国结算出具的债券赎回结果报表。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4日

证券代码：

000060

证券简称：中金岭南 公告编号：

2025-131

债券代码：

127020

债券简称：中金转债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金转债”摘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中金转债” 赎回日：2025年11月26日

2.“中金转债” 摘牌日：2025年12月4日

3.“中金转债” 摘牌原因：存续期内可转债全部赎回

一、“中金转债” 基本情况

（一）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181号文核准，公司于2020年7月20日公开发行了38,000,0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

面值100元，发行总额380,000万元，期限6年。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利率为：第一年0.20%、第二年0.40%、第三年0.60%、第四年1.00%、第五年

1.50%、第六年2.00%。

（二）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深证上[2020]703号文同意，公司380,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0年8月14日起在深

交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中金转债” ，债券代码“127020.SZ” 。

（三）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有关规定和《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

定，公司该次发行的“中金转债” 自2021年1月25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4.71元/股，最新转股价格为4.29元/股。“中金转

债” 历次转股价格调整如下：

因公司2020年度权益分派，“中金转债” 的转股价格自2021年6月18日起，由4.71元/股调整为4.63元/股。

因公司2021年度权益分派，“中金转债” 的转股价格于2022年6月14日起，由4.63元/股调整为4.54元/股。

因公司2022年度权益分派，“中金转债” 的转股价格于2023年6月28日起，由4.54元/股调整为4.44元/股。

因公司2023年度权益分派，“中金转债” 的转股价格于2024年7月9日起，由4.44元/股调整为4.38元/股。

因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中金转债” 的转股价格于2025年6月26日起，由4.38元/股调整为4.29元/股。

二、“中金转债” 赎回条款与触发情况

（一）赎回条款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规定，“中金转债” 的有条件赎回条款如下：

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

司债券：

1.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内， 如果公司A股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

（含130%）；

2.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转股余额不足人民币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二）赎回条款触发情况

自2025年9月30日至2025年10月30日，公司股价已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中金转债” 当期转股价格4.29元/股的130%（即

5.58元/股），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约定，已触发“中金转债” 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2025年10月30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中金转债” 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行使“中

金转债” 的提前赎回权利，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对赎回登记日登记在册的“中金转债” 全部赎回。

同时，为确保本次“中金转债” 提前赎回事项的顺利进行，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及相关部门负责办理本次“中金转债” 提前赎回的全

部相关事宜。

三、赎回实施安排

（一）赎回价格及其确定依据

根据《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约定，“中金转债” 赎回价格为100.70元/张（含息、含税）。 计算过程如下：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A=B×i×t/365

IA：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2025年7月21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2025年11月26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每张债券当期应计利息IA=B×i×t÷365=100×2.00%×128÷365≈0.70元/张

每张债券赎回价格=债券面值+当期应计利息=100+0.70=100.70元/张。

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 ）核准的价格为准。公司不对持有人的利息所

得税进行代扣代缴。

（二）赎回对象

截至赎回登记日（2025年11月25日）收市后在中国结算登记在册的全体“中金转债” 持有人。

（三）赎回过程

1.“中金转债” 于2025年10月30日触发有条件赎回条款。 公司于当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

“中金转债” 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行使“中金转债” 的提前赎回权利，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对赎回登记日登记在册的

“中金转债” 全部赎回。 同时，为确保本次“中金转债” 提前赎回事项的顺利进行，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及相关部门负责办理本次“中金转

债” 提前赎回的全部相关事宜。

2.�根据相关规则要求，公司于2025年10月3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了《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前赎回“中

金转债”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97），并自2025年11月1日起至赎回日（2025年11月26日）前每个交易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了

关于提前赎回“中金转债” 的提示性公告，告知“中金转债” 持有人本次“中金转债” 赎回的相关事项。

3.� 2025年11月20日为“中金转债” 最后一个交易日，2025年11月25日为“中金转债” 最后一个转股日，自2025年11月26日起“中金转

债” 停止转股。

4.� 2025年11月26日为“中金转债” 赎回日。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全额赎回截至赎回登记日（2025年11月25日）收市后在中国结

算登记在册的“中金转债” 。

2025年12月1日为发行人（公司）资金到账日（到达中国结算账户），2025年12月3日为赎回款到达“中金转债” 持有人资金账户日，

“中金转债” 赎回款通过可转债托管券商直接划入“中金转债” 持有人的资金账户。

四、赎回结果

根据中国结算提供的数据，截至赎回登记日（2025年11月25日）收市后，“中金转债” 尚有41,971张未转股，本次赎回“中金转债” 的数

量为41,971张，赎回价格为100.70元/张（含当期应计利息，当期年利率为2.00%，且当期利息含税）。 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国结算核准的

价格为准，本次赎回共计支付赎回款4,226,479.70元（不含赎回手续费）。

五、摘牌安排

本次赎回为全部赎回，赎回完成后，将无“中金转债” 继续流通或交易，“中金转债” 因不再具备上市条件而需摘牌。 自2025年12月4日

起，公司发行的“中金转债”（债券代码：127020）将在深交所摘牌。

六、联系方式

1.咨询部门：公司证券部（董事会办公室）

2.联系电话：0755-82839363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4日


